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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河政办发〔2024〕24 号

河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做好 2025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征缴工作的通知

各乡（镇、街道）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做好 2025 年度城乡

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的通知》（运政办发电〔2024〕

11 号）要求，现就做好我市 2025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

险征缴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缴时间

2025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期限为 2024 年 9

月 1 日至 2025 年 2 月 25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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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征缴范围

具有本市户籍且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范

围的城乡居民；非本市户籍但在本市长期居住的城乡居民。

三、征缴标准

2025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 400 元。

对困难群众个人缴费实施分类资助，资助参保所需资金

由医疗救助资金负担。具体缴费标准为：特困人员（含孤儿

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个人不缴费；返贫致贫人口个人缴纳

40 元；低保救助对象个人缴纳 80 元；脱贫不稳定人口、边

缘易致贫人口、突发严重困难人口个人缴纳 120 元；丧失劳

动能力的残疾人（二级及以上的残疾人）、低收入家庭中六

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个人缴纳 200 元。

四、征缴任务

各乡（镇、街道）征缴任务以公安部门户籍人口数为参

考，综合考虑死亡、新出生、职工医保、大学生、参军等因

素后，实际常住人口的参保率达 95%以上。具体征缴任务按

照运城市级医保部门下达的目标任务进行分解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继续采取“政府主导、医保牵头、

税务征缴、乡镇落实”的办法，各乡（镇、街道）及有关部

门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机制，细化征缴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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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，切实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工作。同时，全力

做好农村低收入人口和脱贫人口等困难群众参加基本医疗

保险工作，确保特殊人群参保率稳定在 99%以上，实现参保

动态全覆盖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动员。各乡（镇、街道）及有关部门要

加大宣传动员力度，围绕参保缴费、激励约束机制、住院及

门诊待遇享受等，全方位、多层次、多角度开展宣传。普及

医疗保险互助共济、责任共担、共建共享的理念，重点宣讲

连续参保和零报销激励政策、未在集中参保期参保和断保再

参保约束政策，落实公民依法参加基本医保的权利和义务，

引导公民增强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意识和主动参保意识，营

造良好参保氛围。

（三）加强部门协同。医保、财政、税务、教体、民政、

农业农村、残联等部门要各司其职，密切协作，加强沟通，

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共同做好参保工作。医保部门统筹做好

参保动员、宣传解读、参保登记和服务管理工作。税务部门

做好征收工作和缴费服务，及时回传缴费信息，确保缴费渠

道畅通。财政部门要将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经费纳入预算

给予保障。教体部门要积极配合医保部门，不断提高全市中

小学生（含幼儿）基本医保参保水平。民政、农业农村、残

联等部门要及时提供困难群众动态调整信息，主动配合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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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难群众参保工作。

（四）严格责任考核。对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实行目

标管理责任制，纳入年度目标考核。市政府将定期组织督导，

实行周汇报月调度工作机制，从 11 月份开始，每周通报一

次征缴进展情况，对工作推动不力的进行约谈。

河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9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
河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9 月 20 日印发


